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二读《2012 年税务及印花税法例（另类债券

计划）（修订）条例草案》致辞全文 

2013年 1月 9日（星期三）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一月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动议

二读《2012年税务及印花税法例（另类债券计划）（修订）条例草案》的致辞全文： 

 

主席： 

 

 我谨动议二读《2012 年税务及印花税法例（另类债券计划）（修订）条例草案》。 

 

 条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修订《税务条例》和《印花税条例》，为若干款常见

的伊斯兰债券提供与传统债券相若的税务架构，以促进香港伊斯兰债券市场的发

展。 

 

 伊斯兰金融是国际金融系统中增长最快的其中一环，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地

区均占一席位。据资料显示，全球的伊斯兰金融资产总值已由九十年代中期的

1,500亿美元，增加至二零一一年的 13,000亿美元。 

 

 伊斯兰债券是伊斯兰金融之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通常在本土和国际资本市

场发行，让发债者筹集资金。全球伊斯兰债券的发行量在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按年

激增 40%，而全球已发行并且尚未赎回的伊斯兰债券总额估计在去年年底已超逾

2,200亿美元。 

 

 香港资本巿场流动性高，既有大量高质素金融中介机构，又有完备的市场基

础设施、健全的法制及透明度高的监管架构。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国家的全球

金融中心，香港能够配对集资者，以及来自中国、中东以至世界各地对伊斯兰金

融产品有兴趣的投资者，满足双方的需求。因此，我们有条件在香港推广伊斯兰

债券市场，起步发展伊斯兰金融。 

 

 伊斯兰债券的产品结构较传统债券的产品结构复杂，例如这些产品结构通常

会涉及设立特殊目的公司，或者涉及多重资产转移，因此发行伊斯兰债券需要承

担额外的利得税或物业税，又或者涉及额外的印花税。我们注意到马来西亚、英

国、新加坡、日本和法国等主要司法管辖区都已修订税务法例，使税例更清晰明

确，以利便伊斯兰债券的发行。 

 

 有见及此，我们建议修订税例，以清除市场人士认为不利香港发展伊斯兰债



券市场的障碍。这将帮助在香港建立有利发展伊斯兰金融的平台，以促进本港金

融市场的产品和服务多元化发展，从而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资产管理中

心的地位。 

 

 主席，我必须强调，条例草案并非为伊斯兰金融界别提供特殊的税务优惠，

草案的目的是确保经济本质类似的金融工具能够得到相若的税务处理。条例草案

不会特别提及伊斯兰律法的用语，我们在草拟过程中的用字亦以宗教中立为原则，

因此我们会将条例草案下所适用的债券产品，在税例上称为「另类债券计划」，而

非「伊斯兰债券」。 

 

 伊斯兰债券的产品结构繁多，条例草案参考典型的伊斯兰债券产品的基本特

征，订明四款投资安排，以配合环球市场上最常见的伊斯兰债券的基本产品结构。

为免窒碍市场发展，条例草案会建议订立条款，授权日后可藉附属法例形式扩大

合资格「另类债券计划」的涵盖范围，以配合市场发展。 

 

 条例草案会就另类债券计划的拟议税务处理订立一套合资格条件。我们的原

则是，须确保拟议的另类债券计划在经济本质上与传统债券无异，以使产品符合

资格获得拟议的税务处理。另外，我们须确保条例草案设有合理的措施，以尽量

减低避税的可能。此外，我们亦须确保拟议的税务架构会鼓励受惠的伊斯兰债券

与香港建立连系，从而推动本港金融市场的发展。 

 

 在拟议的税务处理方面，条例草案会厘清另类债券计划下相关债券及投资安

排的税务状况。我们的基本原则是，把另类债券计划下符合合资格条件的有关安

排，在《税务条例》及《印花税条例》下视为「债务安排」，令另类债券计划下的

有关债券及投资交易可获得与传统债券相若的税务处理。为此，我们建议修订《税

务条例》及《印花税条例》的相关条文。 

 

 主席，为了确保条例草案切实可行，政府于去年三月为有关条款进行了为期

两个月的公众咨询。绝大部分的意见书赞同政府的立法目标和建议，认为有助提

升香港金融服务的竞争力，并且可促进香港发展成为国际伊斯兰金融的门户。条

例草案吸纳了多项具体建议，我在此感谢市场人士、有关机构及专业团体的意见。 

 

 及后，我们在去年十一月五日，本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向委员概述立

法建议的要点。事务委员会备悉政府计划提供有利香港发展伊斯兰债券市场的税

务平台，以促进本港金融市场的产品和服务多元化发展。 

 

 主席，条例草案能够让伊斯兰债券与传统债券在税务处理上看齐，从而消除

市场人士认为不利香港发展伊斯兰债券市场的障碍，对提升我们金融服务行业的

竞争力，以及促进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均有积极正面的作用。我希望本会能够

支持尽快通过条例草案，让香港成为便利伊斯兰债券发行活动的平台，巩固香港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资产管理中心的地位。 

 

 我谨此陈辞。多谢主席。 

 

完 


